
頒給忠勤勳章新舊考績合併計算標準表（第七條附件）

運用舊考績

最低標準

運用新考績

最低標準

合併計算

新舊考績區分

年度 考績數 甲 乙 年度 考績數 甲上 甲 乙上 甲上 甲 乙上

備考

�│�年度 �│� ５ ２ ３ �│� ５ ４ １ ６ ４

�│�年度 �│� ４ ２ ２ �│� ６ ５ １ ７ ３

�│�年度 �│� ３ １ ２ �│� ７ ６ １ ７ ３

�│�年度 �│� ２ １ １ �│� ８ １ ６ １ １ ７ ２

�│�年度 � １ １ �│� ９ １ ７ １ １ ７ ２


